附件1
彭阳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
基金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按照自治区财政厅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的要求，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和总体财力现状，经系统分析、科学预判，经预算单位申报，财政部门审核汇总，编制完成2025年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以下简称：财政预算），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编制原则
（一）全面统筹。各预算单位严格履行预算和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推进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统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单位资金等预算收入来源，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要求，进一步提高部门预算的完整性和各类资金的统筹能力。
（二）规范统一。执行统一的预算管理制度，规范各级预算和绩效管理业务流程、管理要素及内控制度，并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统一实施，实现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单位预算之间的业务环节无缝衔接和有效控制，预算管理全流程合法合规。
（三）公开透明。坚持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将预算项目作为预算管理基本单元，项目库实时记录和动态反映预算项目储备、实施到结束全过程的预算管理信息，不断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除涉及国家秘密外，预算项目预决算信息依法依规报送本级人大和向社会公开，全面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监督。
（四）标准科学。落实以项目支出标准为基础的编制规则，构建完善覆盖各类预算支出的标准体系，促进项目精细化管理，发挥标准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五）约束有力。切实强化对预算执行的有效控制，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一经人大批准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严格实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履行绩效目标审核入库，结余结转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预算进度执行反馈、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等制度要求，全面树立预算管理制度约束刚性。
2、 编制特点
（一）注重实际需求，科学编制部门预算。坚持“零基预算”原则，逐项审核各项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开支标准,从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财力状况、轻重缓急、实际需求和绩效情况等,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科学编制预算。
（二）加强资金统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加强全口径预算编制，统筹安排使用各类财政资金以及非财政拨款收入，整合优化项目支出资金渠道，非财政拨款能够满足项目支出需求的，不再安排财政拨款。加大结转结余资金与年度预算的统筹力度，充分准确预计年底结转结余情况并列入年初预算，对于预计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项目，不再安排或减少预算安排。
（三）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重点支出。严格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三公”经费及三项费用支出，进一步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按照定额标准的95%统一编列基本支出预算，压减公用经费支出155.53万元；经费类项目支出按照零基预算要求、参考上年执行情况按照10%-20%进行压减，共压降478.37万元，确保全年“三公”经费和三项费用支出总额原则上继续控制在2019年决算数的80%以内。坚持“两个支出”优先，优先确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及其他刚性支出纳入196476万元（其中：县级财力安排171691万元）。强化重点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将落实中央和区市县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及重点战略任务和发展规划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安排乡村振兴、工业强县、科技强国战略等资金7544万元。
（四）坚持底线思维，做实债务偿付资金。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全额纳入2025年债务还本付息资金42942万元，其中：限额内债务还本27425万元（一般债务还本23104万元、专项债务还本4321万元）、限额内债务付息12160万元（一般债务付息9710万元、专项债务付息2450万元）、外债还本付息392万元、PPP项目费用及棚改项目贷款还本付息2965万元。除申请再融资债券资金24300万元（一般债券20500万元、专项债券3800万元）外，预算安排债务还本付息资金1864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5671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2971万元。
（五）强化绩效导向，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利用质效审核结果，确定高质量的项目或政策绩效目标，科学测算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将财政预算绩效分析结果运用到预算编制工作中。对预算执行进度不佳、预决算监管及预算监控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的项目，相应压减预算支出，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六）严格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原则，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预算一经批准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除救灾等应急支出通过动用预备费解决外，一般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一些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安排资金。严禁超预算、无预算安排支出。
3、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26200万元，同比降低27.86%，剔除上年缓征税款入库抬高基数、王洼煤业新建电厂进项税额大幅抵扣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5.78%。主要收入项目是：税收收入17000万元，同比降低39.56%；非税收入9200万元，同比增长12.32%。自治区提前告知我县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78474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167532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和一般转移支付收入固定补助数15916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10994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18286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6953万元、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890万元、体制补助3437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59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45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753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99万元）；带有专项性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90442万元；政府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20500万元。2024年结余资金46140万元。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加上自治区财政补助和上年结余，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总财力为350814万元。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参照近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规模数据，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460100万元。由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提请人大审批的政府预算必须收支平衡、不列赤字，所以本次根据当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和自治区固定补助基数相应安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08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741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3304万元，专项上解自治区土地使用税40%部分100万元），缺口资金109286万元需要在执行中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转移支付予以落实。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327410万元，具体如下：
1. 按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200万元、国防支出15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8673万元、教育支出63759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617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21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76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990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885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6475万元、农林水支出77952万元、交通运输支出6495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305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01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85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5622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463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560万元、预备费4610万元、其他支出34万元、债务付息支出9902万元。
2. 按支出内容分类：
（1）工资福利支出130056万元，其中：
——在职人员工资110252万元，包括统发工资83846万元，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费26406万元。
——其他人员工资9047万元，包括政府聘用人员、军转干和挂靠机关人员、村组干部、社区人员、村级防保员等工资报酬。
——临聘人员工资10757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2145万元），包括基层服务专项计划人员工资、驻场防火监管人员工资、辅警工资、禁毒专干工资、县聘幼儿教师工资、校园安保服务、敬老院人员工资、“三支一扶”工资、县艺术团人员工资及等。
（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436万元，其中：
——离退休人员工资 4491万元。
——遗属及丧葬抚恤金1181万元。
——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乡镇工作补贴和伙食补助792万元。
——公务交通补贴798万元。。
——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资金54万元。
——退役军人乘坐公交车补贴5万元。
——乡镇及村干部保险及村干部体检费5万元。
——招募大学生到村工作生活补贴100万元。
——“零彩礼”“低彩礼”奖补项目10万元。
（3）商品和服务支出13003万元，其中：
——一般公用支出1453万元。
——教育公用经费3785万元（使用专项资金2670万元）。
——会议费73万元。
——综治工作经费52万元。
——县级干部工作经费103万元。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活动（视察）经费75万元。
——青少年事务工作经费16万元。
——社区办公经费42万元。
——村办公经费936万元。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	1256 万元。
——少先队事务工作经费3万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513万元。
——科普专项经费50万元。
——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47万元。
——机关事务管理经费400万元。
——乡镇包干经费804万元。
——民族宗教工作经费120万元。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160万元。
——敬老院运营费180万元。
——转移就业劳动力经费100万元。
——国防建设经费150万元。
——其他业务经费1685万元，包括党校、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房屋征迁、基层人大代表考核及人大联网监督、审计专项、工商行政管理、统计、县委督查及调研、政策研究、文学艺术、粮食专项、农村合作经营管理、档案管理、农业综合执法、农业技术推广、草原管理、蔬菜产业、城乡社区事务管理、重点生态区考核监测、妇女儿童、信息中心网络管理维护、法制、政法、工商、司法、文物保护、项目管理、机构编制等经费支出。
（4）社会保障支出39716万元，其中：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327万元。
——高原兵一次性奖励金63万元。
——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84万元。
——消防员家庭优待金22万元。
——部队立功受奖人员奖励金20万元。
——残疾军人护理费5万元。
——应征入伍义务兵及应征入伍大学毕业生家庭慰问金21万元。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5万元。
——独生子女保健费100万元。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补助9047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7059万元）。
——企业职工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768万元。
——企业职工养退休人员冬季取暖费459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缺口12580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2054万元）。
——老年人意外保险76万元。
——困难群众救助资金10532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10312万元）。
——普惠性高龄老年人高龄津贴1165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1129万元）。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685万元（上级转移支付）。
——残疾人补贴1483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1178万元）。
——就业补助2273万元（上级转移支付）。
——离休人员医疗费1万元
（5）重点事业和建设支出76547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2540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558万元），其中：人才工作经费240万元、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维修及改扩建资金60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经费300万元、“十五五”规划及“十四五”终期评估前期工作经费60万元、光纤租赁费211万元、投资评审费450万元、客户端服务费60万元、系列文化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经费150万元、招商引资及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奖补专项经费450万元；2025年宗教教职人员生活补助资金45万元、城乡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经费、“两癌”患病及特殊困难妇女关爱经费以及基层妇联保障经费33万元、村（社区）团支部书记岗位津贴14万元、乡镇（街道）团组织和工作经费17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15万元、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资金17万元、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补助经费370万元、解决疑难信访问题资金10万元、中央对地方审计专项补助经费8万元、中央补助基层行政单位工作经费30万元。
[bookmark: _GoBack]——公共安全1405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154万元），其中：线路租费、智能图控设备维护、移动警务终端租费项目100万元、智能交通设备建设（含新建、升级改造、后台存储扩容）项目40万元、道路交通标线施划项目30万元、村居公共法律服务顾问聘用费81万元；中央和地方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1154万元。
——教育支出9053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8292万元），其中：职业技术学校富阳校区和周沟实训基地公用经费70万元、网络资费及运营费180万元、骨干教师津贴经费87万元、学校（含局机关、公办幼儿园）公用经费304万元、教师节慰问经费50万元、教育考试70万元；中央和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1052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542万元、农村校舍安全保障机制857万元、综合奖补128万元、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842万元、特殊教育项目资金8万元、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奖补机制项目111万元、高中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奖补机制项目134万元、自治区2025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项目资金8万元、劳动教育30万元、二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能力提升15万元、学前教育发展资金2061万元、中央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自治区普通高中扩优提质补助349万元、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1365万元、中央2025年“三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工作补助资金50万元、中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640万元、教育数字化揭榜挂帅创新项目80万元、2025年五育并举项目20万元。
——科学技术1195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05万元），其中：科技研发（R＆D）经费890万元、技术改造项目奖补专项经费100万元；“三区”科技人才项目经费20万元、基层科普行动计划资金10万元、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175万元。
——文化体育2749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699万元），其中：图书馆、博物馆免费开放经费及文化馆文化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20万元、系列文化活动经费30万元；中央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80万元、中央文化人才专项经费12万元、中央和自治区博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82万元、中央和自治区博物馆纪念馆25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文化安全补助资金用于广播电视文化安全补助16万元、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资金64万元、古城址东城墙保护修缮306万元、无量山石窟保护修缮200万元、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401万元、融媒体中心制播能力提升项目100万元、农家书屋项目20万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项目15万元、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20万元、乡镇文化站效能提升项目50万元、怡园文化广场效能提升项目50万元、戏曲进乡村36万元、群众自乐班活动20万元、四季春晚活动20万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无线覆盖164万元、新型文化空间提升项目16万元、姚河塬创建国家文化遗址公园1000万元、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2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205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65万元），其中：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经费12万元、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金85万元、慰问及公祭活动费用（含“八一”节）28万元、烈士陵园管理费15万元、2025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65万元。
——卫生健康886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756万元），其中：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10万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0万元、卫生系统网络安全及云服务等费用100万元；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197万元、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384万元、“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志愿活动项目资金24万元、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143万元、医疗保障经费8万元。
——节能环保4430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798万元），其中：农村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费832万元、环卫保洁运输一体化市场运行服务采购项目800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1844万元、中央财政“三北”工程补助资金848万元、自治区林业草原补助资金106万元。
——城乡社区事务4130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036万元），其中：王洼镇镇区公共设施维修费10万元、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项目74万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经费15万元、智慧城管信息平台网络运行费40万元、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市场化运营项目400万元、垃圾填埋场监测服务采购项目45万元、2025年城市运行维护费600万元、全县农村危窑危房评估鉴定费10万元、2025-2026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取暖费900万元；2025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2036万元。
——农林水事务41551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37272万元），其中：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200万元、乡村振兴健康保项目167万元、衔接资金县级配套资金1300万元、城乡供水水源补贴项目160万元、美丽茹河PPP项目2200万元、森林保险54万元、红梅杏设施防御低温及晚霜冻害项目40万元、推行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工作经费156万元；中央和自治区农业农村相关资金（第一批）19085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4500万元、中央和自治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18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中央贴息资金808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482万元、自治区林业草原补助资金599万元。
——交通运输3309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789万元），其中：城市公交运营及补贴资金200万元、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费320万元；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预算-防汛能力提升工程376万元、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第一批）2413万元。
——商业服务业714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664万元），其中：2025年政府消费券及消费活动举办费用50万元；2025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资金440万元、2025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224万元。
——住房保障1214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49万元），其中：棚户区项目改造还本付息765万元、公租房运营管理经费200万元；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92万元、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9万元、自治区老旧小区改造128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166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400万元），其中：安全生产保障金80万元、安全生产托管帮扶资金76万元、地方消防经费1610万元；2025年产粮大县奖励资金1400万元。
（6）2025年安排政府债务付息支出990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支出9710万元、外债付息支出192万元。
（7）政府预备费4610万元。
（8）上年结余资金结转使用46140万元（按年底结余项目结转使用）。
4、 2025年政府性基金财政预算（草案）
（1） 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65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4614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2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20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1666万元；自治区提前告知我县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44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3800万元（再融资债券）；上年结余资金675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财力为18495万元。
（2） 政府性基金支出编制情况
（1） 专项债务还本资金4321万元；（含债务转贷资金3800万元）
（2） 专项债务付息支出2450万元；
（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3309万元，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引导资金500万元、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资金664万元、乡村振兴支出34万元、征地拆迁补偿2111万元；
（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20万元，用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经费；
（5）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200万元，用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项目。
（6） 按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编列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444万元。
（7）上年结余资金结转使用6751万元（按年底结余项目结转使用）。
五、2025年部门预算（草案）
（1） 基本支出
2025年，我县基本支出预算支出安排127978.47万元，比2024年预算数减少4009.02万元，下降3.04%。其中：105385.27万元，减少4858.25万元，下降4.41%，主要是新招录人员工资低于年内退休人员以及公务员医疗补助核定比例降低；离退休人员支出4491.34万元，减少60.85万元，下降1.34%，主要是退休人员医疗补助核定比例降低；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898.16万元，增加995.27万元，增长14.42%，主要是社区人员增加，以及乡镇组干部和临时工随最低工资标准提标增加；基本运转支出,8487.84万元，减少154.73万元，下降1.79%，主要是压减基本公用支出标准等一般性支出压减及学生人数减少；其他支出1715.86万元，增加69.55万元，增长4.22%，主要是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标准提高。
（2） 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编制总体按照“统筹规划，审慎稳妥”的原则，严格遵守“三保”和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的要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及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各项重大战略。有保有压，把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实际列入项目支出资金189631万元，其中：县级财力资金保障部门预算项目339个50734.44万元（其中乡镇1856.18万元，县直部门48878.26万元），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及带有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列入部门预算项目资金86006万元；按照原用途列入2024年结余结转资金5289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结余结转4614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结余结转6751万元）。



